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112 年偏鄉共好暨高齡人才再運用計畫 

合作社區招募簡章 

-老盟邀請您一起建構在地共好生活圈- 

一、 緣起 

「時間銀行」的概念由美國法學博士 Edgar Cahn 於 1980 年提出，主要目的在於

鼓勵人們多做志願服務，將照顧他人的時數存入「銀行」。將來有需要時，就可以把時

數提領出來，接受服務。簡單來說，即是「用現在照顧別人的時間，換取以後被別人

照顧的時間」。主要目的在於解決人口高齡化所產生的照顧需求等問題，同時也可讓人

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重建自我價值並凝聚社區向心力，同時建構互助、互惠的社區共

好生活圈。 

老盟多年協助全國偏鄉社區老人照顧模組開發，在實務工作上發現多數社區服務

據點志工人力趨近老化，且多為活動型志工。因人力與資源限制，並未能系統化地發

展完整的服務架構模式並將服務推展至社區的每個角落。且多數社區人員往往花費大

量的時間在解決重複的問題。如何整合專業資源培力社區，開發與培力社區健康的中

高齡與高齡者發揮其所能，以協助社區高齡人才投入社區營造或照顧服務，讓社區能

形成在地共好的生活圈，讓每個長者都能幸福地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自主、安全、有

尊嚴地生活每一天，是老盟努力的目標。 

據此，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將於 2023 年度推展「偏鄉共好暨高齡人才再運

用」計畫，欲邀請各縣市政府推薦符合條件且有意合作推廣理念之偏鄉社區，結合時

間銀行的概念共同培力社區高齡人才投入社區照顧互助體系與社區營造，以強化社區

凝聚力並發掘地方文化與特色，以建構在地共好的生活圈。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三、社區提案條件： 

1. 已立案且組織運作健全的在地人民團體。 

2. 該社區所在鄉鎮符合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定義之偏遠地區(請參附表一)。 

3. 目前已在偏鄉提供老人照顧相關服務或產業文化服務(區域深耕者為優先)。 

4. 社區至少有 15 名常規提供服務志工(其中至少 3 名為 65 歲以上長者)。 

5. 經縣市政府推薦為優先。 

四、預計合作事項 

計畫目標：與老盟共同建構社區在地高齡人才再運用之共好互助模式，建立時間銀行的

機制，讓長者選擇將投入服務之時間換取金錢報酬或所需服務。 



 

(一) 接受老盟培育與輔導 

1. 完成 3 次計畫團隊專家委員社區實地輔導培力(需接送委員往返社區)。 

2. 參與 3 次社區聯合線上團體督導。 

3. 至台北參與老盟辦理之計畫開展工作坊及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 社區自辦活動 

1. 進行社區互助需求盤點，至少盤點 30 個社區相對弱勢者(不限高齡者)需要的生

活支持或互助議題內容。定調社區互助的重點議題與內容。(如交通協助、協助

拿藥、換燈泡、代購物品、獨居在宅活動輸入….) 

2. 與社區居民協力進行高齡人才運用、社區共好與社區營造工作，內容包括：文

化傳承與發展、社區記憶保存與推廣、在地特色產業/產品發展…等，可開辦相

關培育課程，招募至少 15 名長者參與人才運用或互助機制，並於年底辦理一次

在地社區成果分享活動。 

3. 完成社區時間銀行機制的建構，並形成社區老老互助網絡，招募至少 20 名中高

齡者(其中至少 5 名長者)加入時間銀行互助網絡，服務至少 100 人次的社區居

民(其中至少 30 人次為長者服務)在就醫、生活、陪伴等日常問題支援與協助。 

＊ 備註：本案主要目標為高齡人才再運用，並建構社區互助、共好機制，請勿與

其他樂齡中心、文化健康站、社區關懷據點、長照巷弄站資源重疊。高齡人才

運用薪資不支應高齡者講師費及廚工備餐鐘點費。 

(三) 成果資料 

1. 提供相關成效與數據(包括但不限於：使用老盟提供之前後測問卷進行成效評

估、服務人次統計、個案故事、服務過程影片紀錄…等)。 

五、計畫執行期間：112 年 1 月(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15 日 

六、補助辦理經費：每個合作社區補助執行費用最高 20 萬元(相關預算之單價限制請參考經

費項目說明，請社區自行編列預算表，並依專家最終核定為準)。 

(一) 經費核定與撥款方式：由社區提具申請基本資料表(如附表二)，經專家審查通過後簽

訂合作契約書，即撥款 80%，期末計畫成果資料繳交完成後撥付剩餘 20%款項。 

(二) 可編列之經費項目及說明如下： 

 本案經費不得用於超過 10,000 元以上之設施設備費用。 

預算項目 單價 備註 

計畫主持人費用 3,000 元/月 提供計畫主持人每月督導計畫執行之費用。 

專家委員出席費 4,000 元/次 
全年度共需完成 3 次，其中 2 次由老盟陪同委員出席

(費用由老盟另行支付)，請社區至少編列 1 次。 

講師費 
2,000 元/時 

800 元/時 

1. 社區辦理專業課程講師費每小時最高 2,000 元，

社區活動類型之講師費每小時最高 800 元。 

 註：內聘(社區理監事、總幹事、專員)須折半請領 



 

高齡人才再運用就

業臨時工資 
基本時薪計 

投入高齡人才運用或時間銀行老老互助網絡之高齡者

工資報酬(也可選擇換取所需服務) 

 註：支領此費用者需 65 歲以上。 

 註：薪資不支應高齡者講師費及廚工備餐鐘點

費。 

 註：112 年元月起，基本時薪為每小時$176 元。 

時間銀行老老互助

網絡/ 社區營造高

齡人才再就業等相

關業務費 

 

社區建構時間銀行互助網絡提供社區居民相關服務，

或辦理社區營造與高齡人才再就業所需之相關耗材、

業務費。(如社區代幣印製與兌換機制) 

社區成果分享活動  
社區辦理成果分享活動所需之場地/設備租借費、布置

費、印刷、文具、餐費、油料、雜支…等。 

差旅費  

專家委員出席實地輔導之差旅費、社區志工參加老盟

活動差旅費(計畫開展工作坊、期末成果發表會…等)、

社區相關活動交通補助等。 

 註：請至少編列 2-3 名參加至台北參與一天培訓

課程與一天期末成果發表會等活動差旅費用) 

相關保險費用  外出、活動、志工一年期意外險等各種保險費用。 

餐費 100 元/人  

七、計畫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25 日止。 

八、申請方式：請有意申請之社區發展協會以公文將申請基本資料表及計畫書(格式不均，需

一式 5 份)寄送至本聯盟企劃與宣導組收(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79 號 3 樓之 2)。 

＊ 相關資料請使用迴紋針或長尾夾，請勿以訂書針裝訂。 

九、聯絡方式：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 梁君瑜專員 

02-25927999*236 / chunyu@oldpeople.org.tw 

 



 

附表一 

 

  



 

附表二 
112 年偏鄉共好暨高齡人才再運用計畫-申請基本資料

表 

申請單位(全名) 
 

統一編號 
 

單位地址 
 聯絡人姓名與

職稱 

 

聯絡信箱

(email) 

 
連絡電話 

 

申請單位

成立時間 
      年      月成立 目前會員人數 

        人，男   人 

女    人 

申請單位常態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                          (約可容納     人) 

 該地點為： □公有空間但單位可自行運用   □公有空間需與他人共用  

           □單位自租    □幹部或志工家借用   □其他：                       

申請單位常態

志工情形 

 目前共有幾位     志工(其中有     位為 65 歲以上長者)，其中受過基礎訓

練領有志工證者有      人 

 志工共分為     組，志工隊長在社區服務幾年：    年 

 志工開會頻率：至少 □每月  □每季  □每半年  □其他            一次      

會計人員 
□兼職聘任    □無償志工   

□其他(請說明)：                     
總幹事 

姓名： 

在社區服務幾年：    年 

本計畫主持人

(學經歷不限，須

社區發展協會幹部

或會員) 

 姓名與職稱：                     

 在社區參與角色與相關學經歷背景： 

社區是否有自

己的 fb 或網頁

(請貼連結路徑) 

□無 

□有，連結路徑： 

 

單位近五年 

榮譽獎項 

請簡述社區曾獲得地方或中央或民間企業相關獎項 

單位最近三年

重要工作計畫 

(舉例:1.社區關懷據點，每周一三五早上提供服務，提供共餐、健康促進及關懷訪視服務，共服務

30 位長輩) 



 

(請分點簡述含接

受政府或民間合作

或自行開發的方案

內容) 

  

單位 112 年預

計執行業務 

(請分點簡述 2023

年度接受政府或民

間合作或自行開發

的方案內容) 

 

社區區域需求 

 社區服務範圍(哪些村里範圍)：                                      。 

 社區總人口數：        ，社區 65 歲以上長者人數          。 

 社區長者需求(請以 30 字內簡述)： 

                                                                   

                                                                   

社區營造目標 

(請簡述社區在地特色或文化，欲推動之文化/產業類型) 

 

 

 

 

社區互助重點

議題 

(請簡述社區相對弱勢者(不限高齡者)需要的生活支持或互助議題內容，並定調重點議題與內容，

如交通協助、協助拿藥、換燈泡、代購物品、獨居在宅活動輸入…) 

 

 

 

 

上述資料皆確認無誤 

理事長 

姓名：                

      年當選此屆理事長 

單位圖記(用印)            理事長簽名或用印 

 

 

 

 

 

 



 

縣市政府推薦

(縣市相關單位主

管推薦) 

推薦人工作單位：          職稱：        □推薦分數        (最高分數 10 分)  

推薦理由： 

 

 

 

 

                                     推薦人簽名： 

＊ 註 1：本申請表請單位用印及推薦人簽名後，連同計畫書掃描影印寄出即可(請同步寄出電子

檔及紙本一式 5 份)。 

＊ 註 2：計畫書內容格式不限，但須註明計畫主持人簡歷(主持人須由提案單位理監事或總幹事

代表)，並請規劃相關活動(需註明講師背景及相關學經歷)。 

＊ 註 3：相關資料請使用迴紋針或長尾夾，請勿以訂書針裝訂。 


